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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办发〔2020〕4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
中心城区住宅小区配套建设中小学校幼儿园及产权移交暂行办

法》的通知

郴政办发〔2020〕4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郴州市中心城区住宅小区配套建设中小学校幼儿园及产权移交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

《郴州市中心城区住宅小区配套建设中小学校幼儿园及产权移交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2月7日        

（此件主动公开）

&emsp;

郴州市中心城区住宅小区配套建设中小学校幼儿园及产权移交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市中心城区住宅小区配套建设中小学校幼儿园及产权移交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湖南省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

意见》（湘政发〔2017〕20号）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市中心城区住宅小区配套建设中小学校幼儿园（以下简称配套学校），是指在市中心城区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明确约定，由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简称开发企业）为其所开发的住宅小区项目配套建设相适应的中小

学校、幼儿园。

本办法所指住宅小区项目，是指在市中心城区总体规划范围内通过公开“招拍挂”出让方式取得商品住宅开发用地的项目

（不含各类保障性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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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开发企业在市中心城区从事住宅小区开发的，应当按本办法规定建设和移交配套学校，或者按挂牌文件和土地

出让合同等相关协议交纳配套学校异地建设成本（以下简称异地建设成本费）。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建立市中心城区住宅小区配套建设学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市政府市长或委托的市政府副市长担

任联席会议召集人，发改、教育、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工作。

第五条  配套学校应当与住宅小区首期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投入使用。

第六条  新建住宅小区按户均4人测算居住人口，按小学生数、初中生数、高中生数分别占居住人口90‰、45‰、45‰

的标准分别测算小学、初中、高中所需学位，幼儿园则按居住人口规模为5000人配建1所的标准建设。满足单独建设配套

学校条件的住宅小区，开发企业必须配套建设学校，配套学校用地采取划拨方式提供，划拨主体为所在地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由竞得住宅小区的开发企业建设，竣工验收后无偿移交当地政府举办公办学校、公办幼儿园；未达到单独建设配套学

校条件的住宅小区，按挂牌文件和土地出让合同等相关协议要求，开发企业应当承担异地建设成本费。

第七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组织住宅性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应当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所在地政府共同核

定开发企业是否建设配套学校或者承担异地建设成本费，明确配套学校建设规模、标准要求、交付条件、产权归属和违约

责任等事项，以及明确承担异地建设成本费总额，作为土地招拍挂阶段前置条件，并报市土地储备和供应委员会审定。

开发企业配套建设学校的投入或者承担的异地建设成本费计入企业开发成本，享受国家有关捐资办学的优惠政策。

第八条  开发企业承担的异地建设成本费，按挂牌文件和土地出让合同等相关协议要求和批准的标准，足额缴纳至财政

部门设立的配套建设学校异地建设成本费专户。否则，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不得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后续手续。

开发企业承担配套建设学校的，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可以在挂牌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明确下列内容：建

设配套学校成本费由竞得住宅小区的开发企业在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前先按异地建设成本费标准交入专户，待配

套学校项目启动后按工程进度拨付开发企业，如有超支由开发企业负责，如有结余待配套建设学校竣工验收合格后全额返

还开发企业。

异地建设成本费原则上每三年调整一次，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九条  异地建设成本费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全额用于中小学校、幼儿园学位建设。异地建设成本费年度分配方

案，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商财政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开发企业应当在配套学校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向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移交函和移交

材料。

移交材料包括项目审批和立项、用地审批和规划、建筑审查有关文件、相关单项（栋）的建设图纸资料、建筑施工资

料、各相关专项设施的图纸资料及项目申报、批复、验收等有关文件。

第十一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开发企业移交函后对移交配套学校完成情况进行核实，向开发企业书面反馈接收意

见。

移交材料符合第十条规定的，在15天内办理移交手续，并配合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不符合的，书面通知开发企业整

改。

第十二条  开发企业负责移交前配套学校所产生的费用及相关安全责任；移交后的相关费用及相关安全责任，由当地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配套学校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按法律法规规定承担质量安全责任。

第十三条  开发企业未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建设和移交配套学校以及缓建、停建、低标建设的，在整改到位

前，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暂停办理相关手续，依法记录企业诚信档案。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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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反规定批准免建、少建、缓建配套学校的；

（二）违反规定批准减缴、免缴、缓缴承担配套学校异地建设成本费的；

（三）配套学校未与住宅小区首期同步竣工验收合格，即核发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不动产登记证的；

（四）侵占、挪用、截留配套学校易地建设成本费的；

（五）其他违反《湖南省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等法规的行为。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具体实施细则由市直相关单位另行制定。

在本办法实施前已完成土地摘牌的住宅小区，鼓励开发企业支持教育事业和承担社会义务，可以参照本办法有关规定

配套建设学校或者承担异地建设成本费。各县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本办法实施过程中，国家和省出台新规定的，

按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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